
江 西 省 教 育 厅 处 室 函 件
赣教师函〔2022〕6 号

关于做好全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管理

工作的提示

各设区市教育局相关科室，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、赣江新区

社会发展局，有关单位：

根据江西省教育厅下发《关于印发<江西省中小学教师培训

学分管理办法(试行)>的通知》（赣教发〔2018〕2 号）要求，全

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培训学分登记工作已于 2018 年 9 月启

动，将在 2023 年 8 月 31 日结束第一个学分登记周期（5 学年）。

按照 2021 年江西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<江西省中小学教师培训

学分管理办法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赣教规字〔2021〕21 号）精

神，为进一步落实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 5 学年 36 学分的培训

要求，现就做好全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管理工作提示如下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。教师培训学分管理工作是适应新形势

新要求，进一步推进教师培训规范化、制度化建设，完善五年

一周期教师职后培训制度的重要举措。按照《江西省中小学教

师培训学分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，省教育国际合作与教师发展中

心会同南昌师范学院作为全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的业务管理



— 2 —

机构，统筹学分管理工作。各地各校要进一步明确工作分管领

导和责任部门，安排专人负责，明确时间节点，依托“江西省

教师教育业务管理平台学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学分系统”），认

真做好“学分系统”学分审核、冲抵、折算工作，确保落实到

位。

二、完善学分登记。各培训承训单位（院校）要做好 2018

年 9 月以来承担培训项目的学分折算、登记工作，确保承训项

目学分登记信息与实际参训学员信息一致。各设区市会同县（区）

做好教师学历、竞赛获奖、承担师训工作、承担国家教育考试

工作、学习强国积分、自主自费培训、校本研修等学分冲抵工

作，确保教师在学分登记周期内完成冲抵工作。各市、县（区）

管理员完成学分折算工作后，由教师所在学校提醒个人登录“学

分系统”自行选择年度进行冲抵。

三、摸清人员基数。各地各校要充分利用“学分系统”学

分统计功能，统计辖区内教师学分登记情况，及时关注年度周

期内难以完成统筹学分（每年平均 5.2 学分）和自主学分（每

年平均 2 学分）的教师，统筹做好教师培训规划，在符合参训

条件的情况下优先调训。特别是对于“0 学分”的教师，要及时

对接，摸清情况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开展点对点工作对接，确保

教师如期完成学分登记。

四、统筹学分管理。各地各校要提前谋划学分管理工作，

对因经费不足、疫情影响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无法获得规定学

分的教师，按照《江西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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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提前做好“托底线上培训”工作预案，以设区市为单位

在每年统筹的全员培训结束后实施，且所设计学分数每年不得

超过 1.5 分。各地各校在完成统筹培训任务的同时，鼓励教师

通过参加多元化学习培训，拓宽学分获取渠道，进一步推动教

师专业发展工作。

联系人：省教育国际合作与教师发展中心 郑镜晔，联系电

话：0791-86765181。

附件：江西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登记情况统计表（2018-

2023 学年）（分送）

江西省教育厅师资处

2022 年 11 月 30 日

（此文件依申请公开）


